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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股東常會議案參考資料 

承 認 事 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謹提請  承認。 

說明：一、 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16頁)，

業於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經第十二屆第十一次董事會

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 

二、謹提請  承認。 

決議：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七年度財務報表(本公司及合併報表)，謹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一○七年度財務報表(本公司及合併報表，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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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本手冊第 17 頁至第 24 頁)，業於一○八年三月二十

二日經第十二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經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尹元聖會計師及王勇勝會計師查核

竣事(請參閱本手冊第 25頁至第 32頁)，並送請監察人

查核完竣。 

      二、謹提請  承認。 

決議： 

 

第 三 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七年度虧損撥補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一○七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3頁)，

業於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經第十二屆第十一次董事

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 

二、 依本公司章程第五條之一規定，甲種記名式特別股股

息，若某一年度無盈餘或盈餘不足以發放特別股股息

及紅利時，應累積於以後年度有盈餘時，優先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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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因一○七年度無盈餘，故一○七年度甲種記名式特

別股股息不予發放，俟以後年度有盈餘時，再優先補

發。 

三、謹提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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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一、 配合公司法修正第 235 條之 1、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

16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 12月 19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703452331 號令等規定，擬修訂本公司「章程」

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4 頁至第

36頁)。 

二、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監事選舉辦法」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一、 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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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19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1 號令、公司

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董監事選舉辦

法」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7

頁至第 38頁)。 

二、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第 三 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一、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6 日金管證發字

第 10703410725 號函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本手冊第 39頁至第 75頁)。 

二、謹提請 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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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案，謹提請 討

論。 

說明：一、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函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本手冊第 76頁至第 94頁)。 

二、謹提請 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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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不

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之限

制，但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

股本百分之五百。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不

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之限

制，但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

股本百分之二百。 

配 合 公 司 營 運 需

求，增加公司轉投資

總額。 

第十二條：本公司設置董事九至十五

人、監察人二至三人，均由

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

連選均得連任。全體董事及

監察人所持有本公司之股

份總數，各不得少於主管機

關依法規定之成數。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時，不再設置監察

人。證券交易法、公司法、

其他法令及章程對於監察

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

用之。 

第十二條：本公司設置董事七至十一

人、監察人二至三人，均由

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

連選均得連任。全體董事及

監察人所持有本公司之股

份總數，各不得少於主管機

關依法規定之成數。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及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703452331 號令設

置審計委員會，爰酌

增董事員額及增訂

審計委員會之法令

適用。 

第十二條之一:前條董事名額中，獨立董

事名額至少三人，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其選舉採公司法第一九二

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就獨立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第十二條之一:前條董事名額中，獨立董

事名額不得少於二人，且

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其選舉採公司法第

一九二條之一之候選人

提名制度，由股東就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修訂

獨立董事員額。 

第十八條：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及

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

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

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

業之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依據法令為董事及監

察人投保責任保險。 

第十八條：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及

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

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

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

業之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得為董事及監察人投

保責任保險。 

配合上市公司董事

會設置及行使職權

應遵循事項要點第

十六條規定修訂。 

第二十二條之一：公司年度如有獲利，

應依法令提撥百分之十以

上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

分之二為董事監察人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第二十二條之一：公司年度如有獲利，

應依法令提撥百分之十

以上為員工酬勞及不高

於百分之二為董事監察

人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配合公司法第 235條

之 1規定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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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前項員工酬勞分配之

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

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其辦法由董事會另訂

之。 

數額。前項員工酬勞分配

之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

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

辦法由董事會另訂之。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三

年一月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

年一月三十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

年二月十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

年七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

年六月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

年一月二十一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

年六月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

年十月二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

年四月四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

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九年三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年六月一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二年五月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五年八月三十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七年四月十五日。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三

年一月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

年一月三十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

年二月十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

年七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

年六月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

年一月二十一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

年六月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

年十月二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

年四月四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

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九年三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年六月一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二年五月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五年八月三十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七年四月十五日。 

增加修訂章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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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八年五月十九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六年六月十六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八年五月十九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六年六月十六日。 

 

 

 


